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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變更

更換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

榮萬家生活服務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鍾
明輝先生（「鍾先生」）已辭任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
則」）第19A.13(2)條及香港法例第622章《公司條例》第16部規定在香港代表本公司
接受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之本公司授權代表（「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」），自2023年
12月13日起生效。鍾先生停止擔任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後將繼續留任本公司公司
秘書及根據上市規則第3.05條的本公司授權代表。

董事會進一步宣佈，劉景睿先生已獲委任為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，自2023年12月
13日起生效。

變更香港主要營業地點

董事會宣佈自2023年12月13日起，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將更改為香港中
環皇后大道中29號華人行18樓。

承董事會命
榮萬家生活服務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兼執行董事
耿建富

中國廊坊，2023年12月13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耿建富先生、劉紅霞女士及肖天馳先生；非
執行董事張文革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金文輝先生、許少宏先生及唐義書先
生。


